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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農業處水土保持工程科 ◆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 電話：049-2222352 

土地同意書暨蓄水池供公眾使用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等_________人坐落於____________鄉（鎮、市）

____________段____________小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號

之土地，除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外，同意負擔三分之一配合款並無償提供貴府

施設蓄水池工程用地使用，且具結十年內不重複申請，如有偽造、不實或違

背下列約定事項，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絕不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 

本同意書之附款（如有違反，願承擔法律責任）： 

一、 立同意書人及土地所有權人應告知土地承租人、繼受人或他項權利人有關同意書相關事宜，不應

有隱瞞或因設定他項權利、訂有租約或以虛偽意思表示損及第三人權益。 

二、 本同意書之效力及於法定繼承人及特定之繼受人。 

三、 本工程預計施設處，其地上物願自行或由施工單位逕行剷除，不得要求任何損壞賠償。 

四、 該蓄水池仍屬公物，於存續期間同意無條件與其他農戶共同使用，且負管理維護責任，不得自行

轉售（讓）他人，或賣水圖利情事，否則一經查獲，悉依有關法令處理。 

五、 蓄水池之設置倘若非同時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年 7月 15日農授水保字第 1081865227A號

函所定之規模：(一)個別申請面積未滿蓄水池投影面積之 2.5倍，且同一申請人於同地號或毗鄰

地號土地同時申請數個蓄水池總面積未滿 200平方公尺。(二)未另闢建施工便道及增設永久性擋

土設施，且挖填平衡。本人將於工程發包前依水土保持法第 12條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等相關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及填具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送主管機關申

請。 

六、 本人願自行解決蓄水池所需引水管線及水源地取水，溢流水確實引至既有野溪坑溝或道路側溝，

如涉及水權取得，將逕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水權。 

此致 

 南投縣政府 

所有權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